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　函

地址：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7號9樓

承辦人：鄒小鳳

電話：02-8101-3570

受文者：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臺證交字第104020352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公告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股票（代號：2384）因本

（104）年7月7日終止上市，已融資融券者，應於終止上

市前第十個營業日前償還或還券了結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業務操作辦法」

第35條之2規定。

二、各授信機構應依前揭規定，通知委託人於該有價證券終止

上市前第十個營業日前償還或還券了結。

正本：各證券商(請張貼於營業處所)、各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

公司、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、本公司上市一部、交易部 2015-05-28
14:53:42


